
初犯
且未達大過處

分？

是否
心理輔導

？

是，可申請消過。

同時進行
愛校服務
與
心理輔導。

是，
議決書要求
心理輔導。

受懲學生
收到議決書。

請依本校申訴
程序辦理。

否，不得
申請消過。

否，申請愛校服務。

申請愛校服務。

接受心理輔導
中心輔導。

指定愛校服務工作
後，2個月內完成愛
校服務。

執行期間，請執行
單位填寫「愛校服
務紀錄表」。

收到議決書後，次日
起10天內，請導師於
「愛校服務申請表」
簽名，再將申請表送
至生輔組。

受懲學生完成愛校服務後
請執行單位填寫

「愛校服務審查意見表（頁1）」。

受懲學生完成階段性輔導
後，請心理輔導中心填寫
「心理輔導評估表」。

· 請導師填寫「愛校服務審查意
見表（頁2）」推薦消過。

· 接受心理輔導的同學，應同時
請導師於「心理輔導評估表」
上簽名。

請導師密封下列文件，再公文交換至生輔
組學生獎懲業務承辦人：
· 愛校服務審查意見表（含頁1與頁2）。
· 愛校服務紀錄表。
· 若受懲學生應接受心理輔導，另附交

「心理輔導評估表」。

受懲學生等待生輔組通知列席獎懲會，以
配合獎懲委員審議消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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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懲學生消過流程圖 


